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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收購日期及股份價格。受託人毋須按特定價格收購股份，惟將根據市況盡合理
努力按特定價格或更低價格收購股份。收取上述來自本公司的資金後，受託人將於
相關獎勵歸屬前根據信託契據將該等資金用於在聯交所購買股份，並將根據該計劃
及信託契據的條款以選定參與者為受益人持有據此購買的任何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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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該計劃載有其他條文，惟董事會有權(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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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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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集團」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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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服務提供者」 指 在其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持續或經常向本集團提供有
利於本集團長期發展的服務的任何人士，包括任何以下
人士：

(a)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其聯營公司的商品或服務供
應商；




